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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 言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烟气在线监测设施因设备

老旧、测量不准、稳定性差等原因需要对在线监测系统升级改造，更换相

关主要部件。2019年 6月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在线监测系统主

要配件进行了更换及运行调试。同期建成并投运。
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日至 12月 3日完成疏

勒县分公司脱硫后安装的 CEMS在线设施调试测试工作，并出具 72小时

调试报告，于 2021年 12月 4日至 12月 10日完成疏勒县分公司脱硫后安

装的 CEMS在线设施无故障运行工作，并出具 168小时无故障运行报告。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 锅炉脱硫后安装的

CEMS烟气在线监测系统于 2021年 11月 15日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

地区生态环境局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联网成功，通信协议符合

HJ212-2017要求，监测数据与平台传输数据一致，并自动上传数据，同

时出具联网证明，由乌鲁木齐丝路海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日常的运行

维护。

受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委托，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

限公司依据原国家环境保护部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

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HJ 75-2017要求，于 2021年 12月 30日与运维

单位共同完成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 锅炉脱硫

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CEMS验收比对监测，并编制在线监测设施验收

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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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设基本概况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采用中国·长沙锅炉厂有限

责任公司生产的热水锅炉。锅炉型号为 DHL92-1.6/130/80-AⅢ型层燃链条

锅炉，采用自然循环、平衡通风、前墙给煤、固态排渣、紧身封闭布置、

管式空气预热器、全悬吊结构式常温常压热水锅炉、水冷链条刮板式除渣

机。其中除尘、脱硫、脱硝工程同步建设，除尘采用双室二电场静电除尘

器，脱硫采用石灰、石膏法脱硫，脱硝采用 SNCR脱硝。锅炉产生的烟

气经脱硝、除尘、脱硫后通过 80m总排烟道排入大气中。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脱硫后安装的在线监测系

统包括烟气分析仪、颗粒物分析仪、烟温分析仪、湿度分析仪、流速分析

仪、伴热管及采样探头等组件，在线仪器生产厂家为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。在线分析仪型号分别为氧含量分析仪 DY-Q（QS-1911221）、氮

氧化物分析仪 DY-Q（QS-1911221）、二氧化硫分析仪 DY-Q（QS-1911221）、

颗 粒 物 分 析 仪 DMS-100 （ YDM002281 ） 、 烟 温 分 析 仪 PT-500

（20191127D098359）、湿度分析仪 DY-FG200（L001P21A02E8）、流速

分析仪 PT-500（20191127D098359）。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CEMS在线设备监测项目

为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颗粒物、烟温、湿度、流速及含氧量。CEMS

监测点位见示意图 2-1，主要在线设备见表 2-1。在线监测站房内标准气

体见统计表 2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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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： 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CEMS监测点位示意图

表 2-1 主要在线设备信息统计表

设备名称
监测

项目
设备型号编号 原理 量程

设备

生产厂家

130t/h锅炉

O2 DY-Q（QS-1911221） 电化学法 0-25%

西安鼎研科

技股份有限

公司

NOx DY-Q（QS-1911221） 紫外差分法 0-500mg/m3

SO2 DY-Q（QS-1911221） 紫外差分法 0-500mg/m3

颗粒物 DMS-100（YDM002281）
激光后散射

法
0-150mg/m3

烟温
PT-500

（20191127D098359）
铂电阻法 0-500℃

流速
PT-500

（20191127D098359）
皮托管法 0-40m/s

湿度
DY-FG200

（L001P21A02E8）
氧化锆法 0-40VO丨%

表 2-2 在线监测站房内标准气体统计表

存放地点 标准气体 浓度 数量 生产厂家

130t/h锅炉

CMES站房

氧气 6.01% 1瓶

乌鲁木齐鑫天意矿业有限公司

氧气 12.05% 1瓶
二氧化硫 494.8mg/m3 1瓶
二氧化硫 303.2mg/m3 1瓶
二氧化硫 151.2mg/m3 1瓶
一氧化氮 493.0mg/m3 1瓶
一氧化氮 302.8mg/m3 1瓶
一氧化氮 154.0mg/m3 1瓶
氮气 99.999% 1瓶

130t/h锅炉 SNCR脱硝 布袋除尘器

脱硫塔

总排烟道

CEMS监

测点



第 5 页

三、验收评价标准

3.1联网、调试技术验收条件

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

HJ 75-2017中技术验收条件的有关要求。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，见表

3-1。示值误差、系统响应时间、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验收技术指标要求，

见表 3-2。
表 3-1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

验收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

通信稳定性

1. 现场机在线率为 95%以上

2. 正常情况下，掉线后，应在 5min之内重新上线

3. 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3次以内

4. 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%以上，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，启动纠错逻

辑，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

数据传输安全性

1. 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/T 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

输，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

2. 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

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/T 212的规定，正确率 100%

数据传输正确性
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，对一星期的数据进行检查，对比接收的数据和

现场的数据一致，精确至一位小数，抽查数据正确率 100%

联网稳定性
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，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、通信协议正确性、数据传

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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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示值误差、系统响应时间、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验收技术指标要求

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

气态污染物

CEMS

二氧化硫

示值误差

当满量程≥100μmol/mol（286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

超过±5%（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）；当满量程

<100μmol/mol（286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超过±2.5%

（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）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

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 不超过±2.5%

氮氧化物

示值误差

当满量程≥200μmol/mol（410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

超过±5%（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）；当满量程

<200μmol/mol（410mg/m3）时，示值误差不超过±2.5%

（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）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

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 不超过±2.5%

氧气 CMS O2

示值误差 ±5%（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）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

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 不超过±2.5%

颗粒物

CEMS
颗粒物 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 不超过±2.0%

注：氮氧化物以 NO2 计。

3.2准确度（比对监测）验收技术指标要求

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

HJ 75-2017中技术指标要求，见表 3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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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3 准确度（参比方法）验收技术指标要求

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

气态污染物

CEMS

二氧化硫 准确度

排放浓度≥250μmol/mol（715mg/m3）时，相对准确度

≤15%
50μmol/mol（143mg/m3）≤排放浓度﹤ 250μmol/mol
（ 715mg/m3 ）时 ，绝对 误差不 超过 ±20μmol/mol
（57mg/m3）

20μmol/mol（ 57mg/m3 ） ≤排 放 浓 度﹤ 50μmol/mol
（143mg/m3）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30%
排放浓度﹤20μmol/mol（57mg/m3）时，绝对误差不超

过±6μmol/mol（17mg/m3）

氮氧化物 准确度

排放浓度≥250μmol/mol（513mg/m3）时，相对准确度

≤15%
50μmol/mol（103mg/m3）≤排放浓度﹤ 250μmol/mol
（ 513mg/m3 ）时 ，绝对 误差不 超过 ±20μmol/mol
（41mg/m3）

20μmol/mol（ 41mg/m3 ） ≤排 放 浓 度﹤ 50μmol/mol
（103mg/m3）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30%
排放浓度﹤20μmol/mol（41mg/m3）时，绝对误差不超

过±6μmol/mol（12mg/m3）

其它气态

污染物
准确度 相对准确度≤15%

氧气 CMS O2 准确度
>5.0%时，相对准确度≤15%

≤5.0%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1.0%

颗粒物 CEMS 颗粒物 准确度

排放浓度>200mg/m3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15%
100 mg/m3﹤排放浓度≤200 mg/m3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

±20%
50 mg/m3﹤排放浓度≤100 mg/m3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

±25%
20 mg/m3﹤排放浓度≤50 mg/m3 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

±30%
10 mg/m3﹤排放浓度≤20 mg/m3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

±6 mg/m3

排放浓度≤10 mg/m3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5 mg/m3

流速 CMS 流速 准确度
流速>10m/s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10%

流速≤10m/s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12%

温度 CMS 温度 准确度 绝对误差不超过±3℃

湿度 CMS 湿度 准确度
烟气湿度>5.0%时，相对误差不超过±25%
烟气湿度≤5.0%时，绝对误差不超过±1.5%

注：氮氧化物以 NO2计，以上各参数区间划分以参比方法测量结果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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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验收结果及评价

4.1技术验收条件检查

4.1.1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锅炉脱硫

后安装的 CEMS装置具有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

验中心出具的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：质（认）字 No.2019-136型号和

报告内容相符合，详见（附件 1）

4.1.2固定污染源 CEMS安装位置检查

1、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在线设备安装位置

位于 130t/h锅炉脱硫后，CEMS探头安装点位置位于手工监测断面上

游。且烟道振动幅度较小。

2、CEMS配套站房建设情况：

（1）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锅炉脱硫后

安装的 CEMS站房，结构材料均符合所在区域防火、防腐的安全要

求，站房面积 14.8m2
，房顶最低处高度大于 3m，采样点距地面高度

6.5m，满足不超过 70米要求。安装位置避开了水滴和水雾的干扰，

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，监测平台长度大于 2米，宽度大于

2米，周围有大于 1.2米以上的防护栏，通往监测平台为旋梯，宽度

大于 0.9米，管线倾斜度≥5°

（2）站房内均有安全合格的配电设备，安装暖气和空调，温度、

湿度等符合工业自动化仪表工作条件的要求。

（3）站房内照明设施均采用节能产品，同时配备消防灭火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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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安装 CEMS 的工作区域提供了永久性的电源，能够确保

CEMS在线设备的正常运行。

（5）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锅炉脱硫

后 CEMS安装位置、监测平台设置基本规范。

4、本次监测：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

锅炉脱硫后烟气流速平均值为 7.1m/s，满足 CEMS安装在烟道内烟

气流速大于 5m/s的位置要求。自动监测设备基本情况详见表 4-1。
表 4-1 130t/h锅炉脱硫后 CEMS监测设备基本情况

自动监测设备基本情况 评价内容 是否符合

站房、辅助措施
保持站房清洁，保证监测用站房内的温度、湿度满

足仪器正常运行的需要，辅助设备工作正常
是

气路等管路
定期维护和清洗，保证气路畅通，防止堵塞、泄露，

是否有记录
是

在线监测设备
是否定期清洗、更换耗材，定期校准仪器，是否有

记录
是

电路、仪器传输 保持电路、传输仪器是否正常工作 是

日常维护及巡检
是否按 HJ75-2017中的规定要求对系统进行日常维

护并做好巡检记录
是

检修
是否按要求进行在线监测设备的检修、停用、拆除

或者更换并做记录
是

质量保护与质量控制 评价内容 是否符合

操作人员
操作人员是否按国家相关规定，经培训考核合格，

持证上岗
是

标准气体
是否定期对标准气体进行检查，结果符合要求并记

录
是

定期校准
是否按 HJ75-2017要求对在线设备定期进行校准，

结果符合要求并记录
是

数据稳定性 评价内容 是否符合

通讯稳定性

现场机在线率为 90％以上； 是

正常情况下，掉线后，应在 5分钟之内重新上线； 是

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5次以内； 是

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％以上，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

失时，启动纠错逻辑，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

送报文。

是

数据准确性 评价内容 是否符合

数据传输正确性 在线监测仪器显示值、数据采集传输仪数据和上位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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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接收的数据这三个环节的实时数据是否保持一致

在线监测设备验收 是否已经验收，并提供检测报告和验收报告 是

比对监测

当地环境保护技术主管部门按 HJ75-2017中
9.3.3-9.4.4每年不定期地对烟气 CEMS 技术性能指

标至少进行一次比对临测，但监测样品数量可相应

减少，监测颗粒物、流速、烟温等样品数量至少 5
对（指代表整个烟道断面的平均值），抽检气态污

染物样品数量至少 9对，抽检结果应符合本标准

9.3.8表 2中的要求。

是

设备运转率 评价内容 是否符合

运行时间
主要设备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是

其余项目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是

设备运转率
设备运转率%=（实际运行小时/企业排放小时数）

×100%
是

仪器技术档案 评价内容 是否符合

技术档案内容

是否有仪器的生产厂家、系统的安装单位和竣工验

收记录
是

是否有监测仪器校准的例行记录 是

是否有监测仪器的运行调试报告、例行检查、维护

保养记录
是

是否有检测机构的检定或校验记录 是

是否有仪器设备的检修、易耗品的定期更换记录 是

是否有各种仪器的操作、使用、维护规范 是

技术档案基本要求

档案中的表格是否采用统一的标准表格 是

记录是否清晰、完整，是否有专业维护人员的签字 是

是否可从技术档案中查阅了解仪器设备的使用、维

修和性能检验等全部历史资料，以对运行的各台仪

器设备做出正确评价

是

与仪器相关的记录放置在现场并妥善保存 是

4.1.3数据采集及传输自检情况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 锅炉脱硫后安

装 CEMS于 2021年 11月 15日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生态环

境局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联网成功，并自动上传数据，数采仪工作正

常，数据接收发送正常，满足技术验收指标要求。详见（附件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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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4调试检测情况

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日至 12月 10日完

成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130t/h锅炉脱硫后CEMS

在线设施的调试测试工作。并出具 72 小时调试报告及 168 小时无故障

运行报告 。详见（附件 3）

4.1.5技术指标验收情况

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0日与在

线监测设施运维单位共同完成验收比对监测，准确度验收技术指标、

示值误差、系统响应时间、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验收技术指标全部满

足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

HJ 75-2017中相关要求，详见表 4-2。

表 4-2 130t/h锅炉脱硫后 CEMS技术指标测试结果表

企业名称：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安装位置：脱硫后

CEMS供应厂商：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：2021年 12月 30日
CEMS主要仪器型号

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测量参数 出厂编号

氮氧化物分析仪 DY-Q

西安鼎研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

NOx QS-1911221
二氧化硫分析仪 DY-Q SO2 QS-1911221

氧量分析仪 DY-Q O2 QS-1911221
颗粒物分析仪 DMS-100 颗粒物 YDM002281
烟温分析仪 PT-500 温度 20191127D098359
流速分析仪 PT-500 流速 20191127D098359
湿度分析仪 DY-FG200 湿度 L001P21A02E8

零点漂移、量程漂移、示值误差、系统响应时间测试结果

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监测结果 是否合格

颗粒物
零点漂移 ≤±2%F.S. 0.04% 合格

量程漂移 ≤±2%F.S. 0.32% 合格

二氧化硫

零点漂移 ≤±2.5% F.S. 0.32% 合格

量程漂移 ≤±2.5% F.S. 0.23% 合格

示值误差 ≤±5% 0.24% 合格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 115.6s 合格



第 12 页

4.2比对监测（准确度评估）结果及评价

4.2.1 比对监测依据

1、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

范》HJ 75-2017

2、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及

修改单 （GB/T16157-1996）

3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》

（HJ 836-2017）

4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》

（HJ 692-2014）

5、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》

（HJ 629-2011）

4.2.2比对监测期间工况

本次比对监测期间，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锅

炉生产负荷为 93%，脱硝设施、除尘设施、脱硫设施运行正常，废气

连续稳定排放。

4.2.3 CEMS参数设置

现场通过对 CEMS设置参数进行调阅，流量计算公式经核对输

入准确，氮氧化物按标准要求使用二氧化氮进行当量折算。CEMS各

项参数设置详见表 4-3；

氮氧化物

零点漂移 ≤±2.5% F.S. 0.02% 合格

量程漂移 ≤±2.5% F.S. 0.58% 合格

示值误差 ≤±5% 0.12% 合格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 101.2s 合格

含氧量

零点漂移 不超过±2.5%F.S. 0.45% 合格

量程漂移 不超过±2.5%F.S. 0.04% 合格

示值误差 ±5% 0.28% 合格

系统响应时间 ≤200s 82.3s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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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 CEMS参数设置统计表

参数 总排烟道

出口皮托管系数 0.840

速度场系数 1.02

基准氧含量 9.00

截面积（m2） 3.750

大气压（kpa） 88.8

4.2.4比对监测内容

比对监测日期为 2021年 12月 30日，监测内容及频次见表 4-4。

表 4-4 在线监测设施比对监测内容及频次

监测时间及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断面面积

2021年 12月 30日

130t/h锅炉脱硫后

颗粒物、湿度、流速、

烟温
监测 5组

1个断面
总排烟道

S=3.750m2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

含氧量
监测 9组

4.2.5比对监测方法

本次比对监测方法见表 4-5
表 4-5 参比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情况一览表

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设备编号

二氧化硫
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

非分散红外吸收法》

（HJ 629-2011）
Model 3080烟气分析仪 3080-1018-030

氮氧化物
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

非分散红外吸收法》

(HJ 692-2014)
Model 3080烟气分析仪 3080-1018-030

氧量
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

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GB/T16157-1996
及修改单（电化学法）

Model 3080烟气分析仪 3080-1018-0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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颗粒物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

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》HJ 836-2017

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

测试仪
3260D21034234

RG-AWS9恒温恒湿称量

系统
RGAWS9024

烟温
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

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GB/T16157-1996
及修改单 （热电偶法）

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

测试仪
3260D21034234

流速
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

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GB/T16157-1996
及修改单 （皮托管法）

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

测试仪
3260D21034234

湿度
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

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GB/T16157-1996
及修改单 (干湿球法)

低浓度自动烟尘烟气综合

测试仪
3260D21034234

4.2.6质控措施

（1）按照《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（试

行）》（HJ/T373-2007）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（2）监测人员经过培训，并按照《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

制度》要求持证上岗。

（3）监测仪器经过相关检测部门的检定和校准。

（4）测量前后对参比方法仪器进行校准。

（5）颗粒物带全程序空白。

4.2.7比对监测结果及评价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 锅炉脱硫后在

线监测设施比对监测结果详见统计表 4-6及（附件 4）
表 4-6 130t/h锅炉脱硫后在线比对监测结果统计表

项目 参比监测数据 自动监测数据 比对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
达标

情况

颗粒物

（mg/m3）
18.4 12.8 -5.5mg/m3 绝对误差

≤±6mg/m3 合格

二氧化硫

（mg/m3）
119 145 22.0%

相对误差

≤±30%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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氮氧化物

（mg/m3）
212 194 -17.4mg/m3 绝对误差

≤±41mg/m3
合格

氧量（%） 13.81 14.22 3.9%
相对准确度

≤15%
合格

流速（m/s） 7.1 6.4 -8.5%
相对误差

≤±12%
合格

烟温（℃） 57 57 0℃ 绝对误差

≤±3℃
合格

湿度（%） 10.4 10.8 3.8% 相对误差

≤±25%
合格

根据表 4-6的统计监测结果，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

分公司脱硫后 CEMS在线监测设备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

流速、烟温、湿度及含氧量比对结果均符合准确度验收技术指标要求。

五、 现场管理制度及运行维护记录检查

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由乌鲁木齐丝路海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行

管理，公司制定了《CEMS仪器定期校验制度》、《CEMS设备维护

规程》、《CEMS设备故障预防与处置制度》、《CEMS运行操作规

程》、《CEMS护人员岗位责任制度》等制度。对日常巡检或维护保

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，系统管理维护人员及时处理并记录。《烟气

自动监测设备完全抽取法日常巡检维护记录表》、《烟气自动监测设

备易耗品更换记录表》、《烟气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流水台账》、

《烟气自动监测设备参数修改记录本》、《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标准气

体更换》、《烟气自动监测设备维修记录表》、《烟气自动监测设备

校验测试记录表》等记录单独成册，记录较完整；该公司对相关人员

进行了设备工作原理、安装、运行及维护等环节的相关知识培训，建

立了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技术档案。购置了具有国家标准物质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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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的标准气体用于在线仪器的定期标定与校验，严格按照制度定期对

设备进行校验，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7天用零气和接近烟气中污染

物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工作点；每 3个月人工进行

一次全系统的校准，进行零点和跨度、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的检测。

（详见附件 5）

六、验收结论

喀什华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 130t/h 锅炉脱硫后安

装的 CEMS在线监测系统属于国家环保认定产品，具有环保部环境

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，具有计量器具形式

批准证书或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。设备安装符合要求，调试运行合

格，比对监测技术指标均符合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

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75-2017）标准中相关技术要求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